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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声作业职业健康检查相关问题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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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摘要： 噪声作业职业健康检查需根据新发布的 《职业健

康监护技术规范》 （ＧＢＺ１８８—２０１４） 和 《职业性噪声聋的诊

断标准》 （ＧＢＺ４９—２０１４） 出具检查结果报告， 由于各体检机

构对规范和标准的理解不同， 出具的检查报告结论可能有差

别， 易导致用人单位、 劳动者及体检医疗机构之间出现纠纷，
为了使噪声作业的职业健康检查结论和建议更加规范， 保护

劳动者合法权益， 本文根据噪声作业者的检查结果探讨出具

检查报告的相关注意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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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噪声是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， 在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

体检人群所占比例大。 噪声作业职业健康检查需根据 《职业

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 （ＧＢＺ１８８—２０１４， 以下简称 《技术规

范》 ） 和 《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标准》 （ＧＢＺ４９—２０１４， 以下

简称 《诊断标准》 ） 进行， 两个标准均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实施。
在使用上述标准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， 如果不能根据实

际情况给出正确的检查结论和提出合理建议， 易导致用人单

位和劳动者对于体检结论产生异议， 甚至引起与体检医疗机

构的纠纷。 由于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是发现噪声作业的职业

禁忌证和早期发现职业性噪声聋， 故如何正确引导用人单位

和劳动者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 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。
１　 注意避免噪声作业职业健康检查结论和再次就业的矛盾

１ １　 噪声作业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需要注意的问题

根据 《技术规范》 的有关规定， 从事噪声作业的劳动者

须进行上岗前、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， 上岗前

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是发现职业禁忌证。 近年来由于各种电

子视听设备的广泛使用和环境噪声的污染， 部分年轻人在噪

声作业上岗前体检时即有明显的听力下降， 还有些因中耳炎

或其他疾病导致听力部分损伤。 为了保护这些人员的残存听

力， 《技术规范》 规定了一些不宜从事噪声作业的情况， 即职

业禁忌证， 而噪声作业上岗前健康检查的职业禁忌证之一即

为双耳高频平均听阈≥４０ ｄＢ。
在岗期间健康检查的目的是早期发现职业性噪声聋的职

业禁忌证， 但 《技术规范》 并未规定双耳高频平均听阈≥４０
ｄＢ 为噪声作业在岗期间的职业禁忌证， 而是要求复查， 但体

检者复查后如果双耳高频平均听阈仍然≥４０ ｄＢ， 应当怎样出

具检查结论？ 因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已删除观察对象， 故

这种情况不属于观察对象， 也无法进行职业病诊断。 噪声聋

的发病机制是噪声损伤了耳蜗内的听觉毛细胞， 早期即表现

为双耳高频听力下降， 目前 《诊断标准》 首先要求双耳高频

平均听阈≥４０ ｄＢ 这个前提条件， 才能进行职业性噪声聋的诊

断。 故这部分高频平均听阈升高的劳动者虽然还没有达到噪

声聋的诊断标准， 但如果继续从事噪声作业且不注意听力防

护， 有可能发展为噪声聋。 故应提醒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加

强噪声防控、 正确佩戴耳塞 （耳罩） 等， 并加强听力检查随

访。 同时， 应尽可能提醒用人单位和劳动者， 这种情况为噪

声作业上岗前健康检查的职业禁忌证。
１ ２　 噪声作业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需要注意的问题

离岗时健康检查是确定劳动者在停止接触职业病危害因

素时的健康状况， 按照 《技术规范》 的要求， 对人体有慢性

毒性和慢性健康损害的危害因素离岗时健康检查的目的， 都

是以发现职业病为主。 噪声作业离岗时健康检查的目标疾病

是噪声聋， 如果仅针对目标疾病下结论， 则有可能对劳动者

再次就业产生不利影响。 对于噪声作业离岗时体检者， 若出

现双耳高频平均听阈≥４０ ｄＢ 的情况， 劳动者离开现工作单位

后将不能再从事噪声作业， 在检查结论和建议中如果没有注

明， 有可能因劳动者在今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而引起纠纷，
故在给用人单位的体检报告和劳动者的个体结论报告中都需

要特别说明， 体检者离岗后将不能再从事噪声作业。
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实施的 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第十五条规定，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将 “职业健康检查结

果， 包括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

检查总结报告书面通知用人单位， 用人单位应当将劳动者个

人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等情况书面

通知劳动者”。 如果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体检结果和建议通

知劳动者， 劳动者可能因不知情而离职并对今后的求职造成影

响， 引起纠纷。 故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体检机构都要严格执行

国家有关法律、 法规， 医疗机构在与用人单位签订体检委托协

议书时， 也应当写清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， 以避免纠纷。
２　 对于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应有限定

在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， 目前的法律、 法规没有对接触

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的情况进行限定。 曾经遇到某印刷企

业组织以残疾人为主的工人进行噪声作业职业健康检查， 该

印刷厂是政府部门承办的具有福利性质的企业， 由于工人多

为先天性聋哑， 无法配合听力测试， 如果按照 《技术规范》
的要求， 这些工人上岗前检查即应为职业禁忌证， 但从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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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讲， 他们从事噪声作业并不会对身体造成进一步伤害， 而

且能够解决残疾人就业的问题， 对于这样的体检者如何出具

职业健康检查结论也常常使人困扰。 故希望今后修订有关规

范时对特殊劳动者情况进行说明。
３　 小结

噪声聋是听力下降渐进性发展的过程， 早期即为双耳高

频听阈升高， 工作中如不注意防护， 进一步发展可出现语频

听阈升高。 有报道， 噪声作业在岗期间进行职业健康检查，
单纯双耳高频平均听阈≥４０ ｄＢ 者达 ５ ４％ ［１］ ， 若用人单位以

“劳动合同到期” 为由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， 目前的法律、

法规和相关诊断标准将无法保护劳动者再次就业的权利。 故

对于从事噪声作业的体检者， 无论是在岗期间， 还是离岗时

检查， 如果发现双耳高频平均听阈≥４０ ｄＢ， 都要在建议中注

明为噪声作业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职业禁忌证， 使劳动者

能够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， 并与用人单位协商， 决定

是否应当离岗或转岗。 同时， 建议今后修订有关标准时， 应

尽量保持各个标准的有效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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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０３名女性 ＶＤＴ 作业人员月经状况调查
徐凤伟

（沈阳市第九人民医院妇产科， 辽宁 沈阳　 １１００２４）

　 　 为增强和促进女性生殖健康， 我们对视频显示终端

（ＶＤＴ） 作业人员的月经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， 以期为保护女

性生殖健康提供参考。
１　 对象与方法

选择保险、 金融等行业从事 ＶＤＴ 作业女性操作人员 ３０３ 人

为接触组， 年龄 ２０～ ４５ 岁， 平均 ２７ ２ 岁； 工龄 １～ ２２ 年， 平均

１２ ３年； 其中未婚者 １４６人、 已婚未生育者 ３０ 人、 已生育者 １２７
人。 选择同一行业非 ＶＤＴ 作业女性 ２１５人为对照组， 年龄 ２２～４２
岁， 平均 ２６ ６岁， 工龄 １～２０年， 平均 １１ ５年； 其中未婚者 １０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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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 已婚未生育者 ２８人、 已生育者 ８２人。 接触组与对照组年龄、
工龄、 每日工时和文化程度相近。 应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

计分析， 成组资料比较采用 ｔ 检验， 多组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

差分析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， 具有可比性。
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人员使用专用调查表， 对调查对

象逐一进行调查。 月经情况诊断标准按照谢幸主编的 《妇产

科学》 （第 ８ 版）， 女性月经状况包括月经周期、 经量、 经期、
有无痛经等 ４ 个项目。
２　 结果

接触组与对照组比较， 月经周期缩短、 经期延长及痛经

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（Ｐ＜０ ０５）。 月经异常发生率与工龄的

关系不明显。 见表 １、 表 ２。
表 １　 两组人员月经异常情况 例（％）

组别 例数
月经周期 月经血量 月经经期

缩短 延长 增加 减少 缩短 延长
痛经

接触组 ３０３ ４２ （１３ ８６）∗∗ ７ （２ ３１） １３ （４ ２９） １２ （３ ９６） １０ （３ ３０） ３４ （１１ ２２）∗∗ ２５ （８ ２５）∗

对照组 ２１５ ７ （３ ２６） 　 　 ４ （１ ８６） ９ （４ １９） ５ （２ ３３） ７ （３ ２６） ８ （３ ７２） ５ （２ ３３）

注： 与对照组比较， ∗Ｐ＜０ ０５， ∗∗Ｐ＜０ ０１。

表 ２　 ＶＤＴ 作业女性月经异常与工龄的关系 例 （％）

工龄（年） 例数
月经周期 月经血量 月经经期

缩短 延长 增加 减少 缩短 延长
痛经

＜４ ９７ ９ （９ ２８） ２ （２ ０６） ７ （７ ２２） ４ （４ １２） ６ （６ １９） ９ （９ ２８） ７ （７ ２２）
４～１０ １０６ １２ （１１ ３２） ４ （３ ７７） ７ （６ ６０） ８ （７ ５５） ５ （４ ７２） １４ （１３ ２１） ６ （５ ６６）
１１～１４ ５６ ６ （１０ ７１） ２ （３ ５７） ４ （７ １４） ２ （３ ５７） ２ （３ ５７） ６ （１０ ７１） ３ （５ ３６）
＞１４ ４４ ４ （９ ０９） ３ （６ ８２） １ （２ ２７） ３ （６ ８２） ２ （４ ５５） ６ （１３ ６４） ２ （４ ５５）

３　 讨论

此次调查发现， ＶＤＴ 作业对女性操作者的影响主要是月

经周期缩短、 经期延长及痛经。 月经异常情况与工龄的关系

不明显。 ＶＤＴ 作业中存在着多种职业危害因素， 可以引起职

业相关疾病， 由于经期生理功能的改变， ＶＤＴ 作业女性对职

业性有害因素的敏感性增加； 此外， 不良作业环境因素 （空
气流通差、 噪声、 电磁辐射）、 精神高度紧张、 超负荷工作等

也可 影 响 女 性 体 内 激 素 的 代 谢［１］ ， 从 而 引 起 神 经 内

分泌失调，导致月经异常。长期坐位作业亦使女性骨盆骨骼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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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度紧张， 血液循环不畅， 引起月经异常。 为了保护 ＶＤＴ 作

业女性的生殖健康， 应从多方面开展相应的保健工作， 如改

善作业环境， 缩短劳动时间， 降低劳动强度， 加强个人防护，
做好女工的经期劳动保护。 通过健康教育宣传和干预措施纠

正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作业方式， 提高女工自我保护意识与

技能， 针对不同的行业和岗位， 开展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，
降低工作过程中的健康风险， 达到健康促进的目的［２］ 。
参考文献：
［１］ 周树森， 符绍莲， 赵树芬． 妇女环境和职业保健 ［Ｍ］． 北京：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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